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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岚）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

悉，11 月 20 日至 12 月 10 日，我省将对张家口、邢

台、邯郸和辛集4市开展第三批省委、省政府环境

保护督察“回头看”。至此，我省第一轮环境保护

督察“回头看”实现全省全覆盖。

11 月 19 日，第三批督察组已进驻上述 4 市。

督察组坚持把群众举报立行立改贯穿到“回头看”

全过程，设立举报电话、举报信箱、举报短信平台

受理群众举报，建立转办、检查、整改、督办、复核、

公开和报送机制，督促被督察市立行立改、举一反

三，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环境问题。

本报讯（记者刘岚）我省2018—2019年秋冬季第

二轮大气环境执法专项行动正在持续进行。11月18

日，省、市、县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1066人（次），检查

企业（点位）610家，发现问题企业164家，发现涉气环

境违法问题175个，发现问题率26.89%。

各市都检查发现了问题

从各市问题数量看，邯郸市30个、邢台市26个、唐

山市17个、张家口市15个、衡水市15个、沧州市14个、

石家庄市12个、秦皇岛市10个、廊坊市10个、雄安新区

10个、保定市8个、承德市6个，定州、辛集市各1个。

从问题类型看，扬尘污染问题113个，污染防治

设施缺失问题21个、污染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问题9

个、超标排放问题3个、未验先投问题2个、重点排污

单位未按要求安装在线设备问题2个、涉气企业重污

染天气应急减排措施落实不到位1个、无证排污问题

1个、未批先建问题1个、在线设备不正常运行问题1

个、其他环境问题21个。

发现的问题是这样的

各执法组现场检查发现：
承德市双滦区中国北方汽车文化小镇2号楼施工项

目、邢台任县东方御园二期项目、衡水市深州御景江山东

区二期B区等62个施工工地未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

唐山遵化市、丰南区等6个点位道路扬尘污染突

出。

石家庄市藁城区中瑞建材、保定市徐水区保定市鑫

泽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邯郸市成安县成安国能生物质

发电集团公司等45家企业物料扬尘管控不到位。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元起电器设备有限公司、沧州

市南皮县河北铁路信号器材制造有限公司、衡水市安

平县河北中电京安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30家
企业污染防治设施缺失或不正常运行。

廊坊三河市龙源水业有限公司排污许可证过期，

企业违法运行，无证排污；厂区东侧正在新建一座5

万立方米/日污水处理设施，未批先建。

本报讯（记者刘岚）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简称省大气办）印发《关于启动区域一和区域

二Ⅱ级应急响应的通知》，我省区域一的石家庄、保定、

衡水、邢台、邯郸、定州、辛集、雄安新区和区域二的唐

山、廊坊、沧州将于11月22日18时发布重污染天气橙

色预警，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预计27日午后起，扩散

条件逐步转好。

今日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经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与中国环境

监测总站、省环境气象中心联合会商，预计11月24日

至27日，扩散条件持续转差，近地面受偏南气流、高湿

和逆温影响，我省中南部和东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度至

重度污染过程，区域一、区域二将达到橙色预警水平。

为此，省大气办 11 月 20 日发出通知，要求区域

一、区域二城市于11月22日18时发布重污染天气橙

色预警，启动Ⅱ级应急响应。预计27日午后起，我省

空气质量自北向南逐步改善，各市待本地空气质量转

为良以后可自行解除应急响应。同时要求各市加强

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

27日扩散条件逐步转好

据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有关专家

分析，11月23日至24日，高空处于槽后偏北气流，垂

直扩散条件有利，我省北部地区受弱偏北冷空气影

响，扩散条件整体较好，以优良为主；中南部地区地面

转高压后部，弱偏南风，湿度逐渐增大，扩散条件整体

一般，污染物开始缓慢积累，以轻至中度污染为主，

PM2.5为首要污染物。

11月25日至26日，高空处于弱脊区，地面受高压后

部弱气压场控制，持续南风影响，湿度增大，逆温明显，扩

散条件整体不利，我省北部地区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中

南部地区以中至重度污染为主，PM2.5为首要污染物。

11月27日午后起，高空转为槽后偏北气流控制，

地面西北冷空气开始影响我省，污染物自北向南逐步

清除，受上游污染传输影响，中南部个别城市可能出

现短时严重污染。大气环流形势变化存在不确定性，

具体形势有待进一步研判。

提前预警可有效削峰降速

从11月21日的情况看，扩散条件尚好，为什么提

前两天启动预警呢？专家解释称，我省提前启动应急

减排措施，是根据过去几年秋冬季重污染天气应对的

经验，在污染累积之前就把排放强度降下去，把后期

污染物的积累速率大大降低，从而起到对重污染天气

削峰降速的作用。

根据《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指导意

见》，启动Ⅱ级应急响应后，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

物的减排比例要达到全社会的20%以上，挥发性有机

物减排比例应达到15%以上。各地可根据本地污染

物排放构成，调整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减排比例，但

二者比例之和不应低于上述总体要求。

采取的强制性减排措施主要为：对钢铁、焦化、铸

造、碳素、建材、医药（农药）等高排放行业采取采暖季

差异化错峰生产，对一般产能过剩的行业企业采取轮

流停产方式。未执行轮流生产、采暖季错峰生产的企

业，采取降低生产负荷等方式减少污染物排放。停止

室外喷涂、粉刷、切割、护坡喷浆作业，干洗行业停业

（有溶剂冷却循环设施的除外）。城市建成区停止土

石方作业，城市主干道增加机扫、吸扫等清洁频次。

城市主城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露天烧烤。采取机

动车限行等措施。

11月21日，京剧演员陈荣段（右）在衡水市滏阳小学指导学生

练习京剧人物造型。近年来，衡水市滏阳小学积极开展京剧文化进

校园活动，将京剧课程引入第二课堂，通过京剧展演、京剧名家进课

堂、京剧社团交流等活动形式，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传统国粹文化

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

今日18时启动
区域重污染Ⅱ级响应 本报讯（通讯员郭迎春

记者邢杰冉）11月22日，我省

进入二十四节气中的小雪。

进入小雪节气后，我省天气逐

渐变冷，虽然开始出现降雪，

但一般雪量较小。据省气象

台预报，22日夜间到23日，张

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晴转阴有

小雪或零星小雪。23日夜间

到 24 日，我省东北部地区多

云间阴有小雪或零星雨夹雪

转晴。

从气温来看，11月22日，

我省北部设区市（张家口、承

德、唐山、秦皇岛）最低气温

为-10℃至-5℃，中南部设区市

为-4℃至0℃。23日，北部设区

市最低气温为-9℃至-5℃，中

南部设区市为-4℃至 1℃。

24 日，北部设区市最低气温

为-8℃至-3℃，中南部设区

市为-5℃至1℃。

本报讯（记者刘岚）记者

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今年

10月河北省水质月报及地市

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

质状况报告出炉，该月我省

12 座水库水质达到Ⅱ类，水

质优；监测的157个地表水河

流断面总体水质同比有所好

转，呈轻度污染。

今年 10 月，全省共监测

40 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

源，达标率为97.5%。其中，9

个地表水水源均达到Ⅲ类标

准，达标率为 100%；31 个地

下水水源中，30 个地下水水

源达到Ⅲ类标准，达标率为

96.8%。张家口元宝山水源

水质为Ⅴ类，超标污染物为

硝酸盐和总硬度（元宝山水

源未供水）。

该月，我省共监测了157

个地表水河流断面和18座重

点湖库淀。157个国、省控河

流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

占监测断面总数的59.9%，Ⅳ
类水质占17.2%，Ⅴ类水质占

8.9%，劣Ⅴ类水质占 14.0%。

总体水质比去年同期有所好

转，与上月基本持平，水质状

况呈轻度污染。

本月监测的18座重点湖

库淀中，不计总氮，岗南水库、

黄壁庄水库、临城水库、朱庄

水库、王快水库、西大洋水库、

安格庄水库、龙门水库、岳城

水库、邱庄水库、石河水库和

大浪淀水库12座水库水质达

到Ⅱ类，水质优；东武仕水库、

陡河水库和洋河水库 3 座水

库水质为Ⅲ类，水质良好；官

厅水库水质为Ⅳ类，轻度污

染；衡水湖水质为Ⅲ类，水质

良好；白洋淀水质为Ⅳ类，轻

度污染。

河北省10月“水质月报”出炉

全省总体水质同比好转

京剧进校园

小雪节气到了
今夜到明天张承北部或有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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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

秋冬季第二轮大气执法检查进行时：

18日一天发现
涉气违法问题175个

张家口邢台邯郸辛集环保督察“回头看”

受理举报的电话手机
信箱及时间全在这儿

邯 郸

电 话：0310-3068010。

信 箱：邯郸市4号信箱。

手 机：15631080152（只接收短信）。

受理时间：11月20日—12月10日，每日8∶00—20∶00。

邢 台

电 话：0319-2098121。

手 机：15732997321（只接收短信）。

受理时间：11月20日—12月10日，每日8∶00—20∶00。

信 箱：邢台市9989 信箱（起止时间为2018 年11 月

20日至12月17日）。

张家口

电 话：0313-4012817。
手 机：18531304513（只接收短信）。

信 箱：张家口市019号信箱。

受理时间：11月20日—12月10日，每日8∶00—20∶00。

辛 集

电 话：0311-83398589。

信 箱：辛集市第十一号信箱。

手 机：18713177129（只接收短信）。

受理时间：11月20日-12月1日，每日8∶00-20∶00。

4市受理举报联系方式及时间


